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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事故纠纷处理事关百姓切身利益，案
件常常涉及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使用人、事
故受害人、保险公司等多方主体，法律关系交
织。

针对日常生活中“开门杀”“好意同乘”等情
形下“谁来赔”“赔多少”等问题，5月6日发布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
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作出规
定，厘清责任。

“开门杀”“好意同乘”等交通事故赔偿

 最新司法解释来了
□新华社记者 冯家顺 孙鹏程

刚刚结束的“五一”假期，不少
游客选择在目的地租车出行。开
着租来、借来的车发生交通事故致
人损害，是由机动车所有人、管理
人赔偿，还是由使用人担责？

民法典规定，机动车使用人承
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管理
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
应的赔偿责任。“实践中，‘相应的
赔偿责任’如何理解，存在争议。”
陈宜芳说。

对此，司法解释明确，被侵权
人一并请求机动车使用人与所有
人、管理人承担责任的，由使用人
承担侵权人应承担的全部责任；所
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
的，在其过错范围内与使用人共同

承担赔偿责任。同时明确，上述责
任主体实际支付的赔偿费用总和
不应超出被侵权人应受偿的损失
数额。

也就是说，谁开车谁担责，但
如果车主或租车公司存在过错，需
要在其过错范围内，与驾驶人承担
共同赔偿责任。

让我们来看一起案例：张某
将自己的车辆交给饮酒后的冯某
驾驶，冯某超速行驶致驾驶摩托
车的李某受伤。法院认为，张某
明知冯某饮酒仍出借车辆，对事
故的发生存在过错；判决保险公
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赔偿李某；
超出限额的部分由冯某赔偿，其
中 40% 由张某与冯某共同承担赔

偿责任。
司法实践中，一些车主在明知

他人存在饮酒、无驾驶资质等不适
宜驾驶的情况下，仍将机动车交与
他人，严重危害道路交通安全。司
法解释不仅有利于受害人及时获
得救济，还将强化机动车所有人、
管理人的责任意识，引导其加强车
辆管理，抵制“马路杀手”。

道路连接千万家，安全牵动你
我他。这次发布的司法解释，依法
妥当界定当事人权利义务，引导公
众增强安全意识、规则意识、责
任意识，树立安全、文明的出行
风尚，共同营造良好有序的交通
秩序。

新华社北京5月6日电

租车借车出事故 车主有何责任

搭同事的车上下班，喊上三两
好友出游踏青……“无偿搭乘”“搭
便车”在日常生活中较为普遍。

“好意同乘”情形下，发生交通
事故该如何划分责任？

对于非营运机动车无偿搭载
他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搭乘人损
害的，根据民法典规定，在机动车
使用人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
情形下，应减轻机动车使用人的赔
偿责任。

值得注意的是，发生事故后，
公安交管部门往往会对事故责任
作出全责、主责、同责、次责等认
定。陈宜芳介绍，这一认定中的
全责、主责，能否直接等同于机动
车使用人对搭乘人所受损害具有

“重大过失”，进而不能减轻其向

搭乘人的赔偿责任，存在不同认
识。

司法解释明确，人民法院应当
综合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认定、事
故形成原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
行为等，判断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
成“故意或者重大过失”。

让我们来看一起真实案例：午
饭后，张某驾车顺路搭载工友李某
前往同一地点。途中，张某突然犯
困撞到路边树木，导致李某受伤。
公安交管部门认定，此次事故为单
方事故，张某负事故全部责任。李
某诉至法院，请求张某赔偿医疗费
4.65万元。

审理法院认为，虽然公安交管
部门认定张某负全部责任，但张某
系无偿搭载李某，也没有证据证明

张某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最终判
决张某承担80%的赔偿责任。

案件审理法官表示，“好意同
乘”情形下减轻机动车驾驶人的赔
偿责任，有助于弘扬友爱互助、绿
色出行的社会风尚，但并未免除驾
驶人的安全驾驶义务，这也警示机
动车驾驶人安全谨慎驾驶。

“道交纠纷情形较多，法律关
系复杂，现行法律、司法解释无法
涵盖所有的情形。有些问题通过
制定司法解释解决尚不成熟。”最
高法民一庭副庭长杜军说，对此，
我们采取在互联网上答疑、推送案
例入人民法院案例库等恰当方式
进行解答和指导，提供稳妥适用法
律的思路和参考，确保裁判尺度统
一。

“好意同乘”出意外 驾驶人赔多少

日常生活中，因驾驶人不当停车、乘车人下车时疏
于观察等原因引发的“开门杀”事故，给路过的行人带
来无妄之灾。

“乘车人开车门造成他人损害时，机动车所投保险
是否应对该损害承担赔偿责任，实践中存在不同认
识。”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庭长陈宜芳介绍，有的保险
公司以乘车人并非机动车保险合同约定的被保险人为
由，主张不应就乘车人的责任向受害人赔付。

对此，最新司法解释明确，当被侵权人主张乘车人
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
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
偿的，法院应予支持；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
驾驶人承担赔偿责任。

换句话说，“开门杀”事故中，乘客责任属于机动车
一方责任，保险不能任意拒赔，司机和乘客也不能轻易
甩锅。

在一起案例中，董某驾车行驶至某路段停车，乘车
人杜某开车门时，驾驶员董某未提醒注意车外情况，车
门与骑电动自行车的潘某发生碰撞，造成潘某受伤。
法院认为，驾驶人未尽到提醒义务，乘车人开车门时未
谨慎注意，二者行为构成共同侵权。对于该机动车一
方的责任，保险公司应当赔付，其仅赔偿驾驶人责任的
抗辩理由不能成立；超出保险范围的，由杜某、董某连
带赔偿。

“这一规定既合理厘定了责任，乘车人不得推卸甩
锅；又恰当分配了风险，保险公司不得以乘车人并非适
格被保险人为由拒绝赔付。”厦门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刘
炯说。

乘客“开门杀” 车辆保险是否赔

▲5月6日，火烈鸟和反嘴鹬在山西省运城市盐湖湿地栖
息。初夏时节，运城市盐湖湿地里，成群的鸟儿或觅食、或飞
翔、或嬉戏，为盐湖湿地增添了一道亮丽风景。近年来，运城
市持续加大对盐湖湿地生态环境的保护力度，湿地生态环境
持续向好，成为鸟类天堂。 新华社发（薛俊 摄）

鸟儿欢舞盐湖湿地

◆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已受控再入大气层 从中国
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已于
5月7日7时49分受控再入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落入
预定安全海域。

◆“五一”假期访港内地旅客超百万人次 “五一”
假期期间访港内地旅客总量达 101.1 万人次，较去年
同期增长约一成。

◆刘诗雯再度当选国际乒联运动员委员会委员 
国际乒联 7 日公布新一届运动员委员会选举结果，中
国奥运冠军刘诗雯等10人当选委员。

◆巴西宣布对中国公民免签 巴西政府 7 日宣
布，自 2026 年 5 月 11 日起，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
实施免签入境政策。

◆伊朗官媒称美媒记者疑发假消息操纵市场获
利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7日在社交媒体上发
帖，称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记者巴拉克·拉维德疑
似多次就伊朗战事发布假消息，以操纵市场从中获利。

◆荷兰一名空乘人员疑似感染汉坦病毒入院治
疗 荷兰卫生部 7 日确认，一名荷兰女性空乘人员因
出现疑似汉坦病毒感染症状在阿姆斯特丹大学医学中
心入院治疗。 均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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